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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青春奔跑》

内容概要

※中国最帅吉他手夏炎最新青春读本,高圆圆+老狼力荐作品！
※最纵情率性、不加修饰的青春纪念读物
※写尽少年时代的疯狂、叛逆、迷茫、孤独和一尘不染的爱恋
※当下最劲爆、最真实、最露骨的青春告白书
这是一本让人热血沸腾、又感伤不已的青春成长往事。
棍儿中高一少年严大火正处于最青春懵懂的年纪，他抗拒现实，不愿做一个好好读书的乖孩子，一任
青春荷尔蒙的激情自由挥洒。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宋洋、幼时发小孙二羊等人，成为老师眼中的坏孩子
，尝试着学习成年人的一切。围绕在他们周围，一群或大或小的少年——“老炮”瘦三儿、彪子、刘
峰、刘丹等人物的故事纷至沓来。岁月匆匆流逝，某一天，辍学的严大火忽然对之前放荡的青春感到
厌倦，他懵懂的暗恋对象——高纯纯，成为自己心灵的唯一寄存地⋯⋯
成长的烦恼在时间面前悄然而逝，而时光带走的，不仅是少年的欢乐，更有那些躁动不安和骄傲激昂
，少年心气已逐渐舒缓，只剩下灿烂之后的落寞。多年之后，严大火忽然发现：身边的朋友，有的人
死于青春，有的人出国追寻梦想，更多的人已安于平淡，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那曾经最爱的人，早
已流落他乡，不知去向⋯⋯灿烂的青春归于平静，少年的骄傲在残酷的社会法则面前，已黯然妥协。
空荡荡的城市大道上，只留下一片不可言说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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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炎，一九八一年出生于北京，狮子座。九九年开始弹吉他，被业内称为中国新生代吉他手领军人物
，被坊间称为中国最帅吉他手。十余年来以现场吉他手的身分与多名艺人合作足迹走过包括工体场、
工体馆、奥体、北展等全国各大型演出场所，并以词曲作者及制作人的身分为两岸多名艺人制作专辑
及歌曲。在音乐之外也做演员与平面模特，热爱文学创作，零八年发表第一本小说《简单未遂》，一
一年发表全创作专辑《深夏》。
夏炎新浪微博：http://weibo.com/xiayan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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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少年心气
性，谎言与大人物
阳光灿烂的日子
迷墙
褪入黑暗中
尾声 高纯纯
后记一
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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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青春奔跑》

编辑推荐

《手持青春奔跑》编辑推荐：中国最帅吉他手夏炎最新青春读本,高圆圆+老狼力荐作品！最纵情率性
、不加修饰的青春纪念读物 ，写尽少年时代的疯狂、叛逆、迷茫、孤独和一尘不染的爱恋 。当下最
劲爆、最真实、最露骨的青春告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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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青春奔跑》

精彩短评

1、古惑仔的柏拉图之恋
2、青春小说的叙事就是舒畅直接，厕所读物。
3、哭了
4、大概5月份在夏炎的微博里看到了小说的封面，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7月底拿到书，
用了大概三天，在上下班的路上和一些晚上的零碎时间看完了这个关于青春的故事。和《简单未遂》
一样，大量口语化的行文，三不五时的“引经据典”又不失京片子，每一个场景都如此鲜活，让人忍
俊不禁。但看到结尾的几章我居然哭了，说不清为什么......也许就像夏炎说的“每个人的青春几乎都
拥有惊人相似的命运，一个在绚丽中无疾而终的结尾，一个在飞扬狂舞时戛然而止的收场”
5、痞子初长成
6、很好看，看完很有感触的
7、本来是有人推荐才买的。买回来后却发现根本不喜欢。故事最大的特色可能就是那京口片子了。
8、我只能说，比第一本《简单未遂》有了明显的进步。
9、先烤二十个肉串二十个肉筋吧，多放孜然多放盐。
10、这是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 她永远是记忆中美丽的样子
11、其实他们就差顿悟的那一刻
12、美好的青春，让人怀念
13、书名太扯，故事还行，年少时总有个姑娘是所有男生的梦中人，
14、他写的《简单未遂》比这本儿好看这本儿更偏重“小时候儿”
15、我们都曾经是严大火
16、虽没遇见过像宋儿一样的朋友，也没像严大火那么牛逼过！但却和像高纯纯这样的妞儿谈过一场
恋爱，于是乎时隔多年我还会偶尔想起她！带着笑或者很沉默！
17、很实诚的北京孩子
18、喜欢的那个少年死掉了
19、为何读起来毫无代沟 流畅的就像是在回头望。
20、2013.9.4
21、青春回忆读本
22、一个有关“不良少年”的青春故事，其实我一直相信，真正叛逆过的人一旦收敛，会脱胎换骨般
成熟。PS：严大火是否就是夏炎呢~
23、纸质不是很喜欢，但这个不是店家的问题。最近在亚马逊买了8本书，质量都还不错 而且比当当
价钱要低，货比三家，值得购买
24、这是一部80后北京顽主的热血青春纪念手册。大家都尽力地用那些在那年月看似挥洒不尽的热血
和荷尔蒙去证明自己所谓的牛逼。尺度谈不上大，但是粗口和下体词汇还是走了一个边缘球，所幸的
是还是通过了审查顺利出版。全篇都是糙和操，都是沸腾冒泡咕嘟响的青春泡。好像成为古惑仔在每
一个年代的那拨少年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牛逼的事情，而数年之后又会让你自己捶胸顿足后悔莫及的
相当傻逼的事情。不同年代有着属于不同年代的某些属性，而这种属性都指着同一个叫做青春方向。
看得出作者在文字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对场面的控制也驾轻就熟。百科了一下作者，发现才吉他上
造诣比写文字更顺溜。可想而知，每一个拉风的天才少年背后都是怂得不堪言语的历练和成长。看上
去很美而已。这相当于另一个版本的《那一年》的街头热血版。这就是青春。以上。
25、或许再过很多年会有他的价值。我们都傻逼过。
26、宋儿死太刻意，砍人未遂没序言写的那么深刻。也许跟拧巴的性格有关，代入感较强。
27、挺快的把这本书读完了，但是说真的啊，我还是喜欢《简未》，可能是两本书的风格不同，亦或
是读两本书的时间不同吧，感觉《手青》有点儿微弱，但也正是这弱，把我们的青春充实的更完美！
谁不曾年轻过，谁不曾傻仗义过！谁不曾做过真实的自己！到现在依旧妄想着回到当初，那就算较劲
也不后悔的青春！
28、长的帅，会弹琴，会唱歌，会写歌，还写书，这样的优质帅哥一定要支持！已经看完了，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青春，每个人的青春也都有自己的不同，书里描写的青春是残酷的。不知道为什么，从开
始看的时候，每当看到书里的“高纯纯”，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高圆圆的样子，如果要拍成电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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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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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花了一天时间读完了《手持青春奔跑》；首先肯定一下是一篇好故事，讲了一个作者自己的80年代
的叛逆青年的成长史，通篇的北京话；通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这是一本写给自己的，写给曾经友
人的，写给逝者与“高纯纯”的小说，留给看客的代入感并不十分强烈；文章讲述了青春但是没有更
多的用篇幅渲染本该在青春系列作品中占很大比重的（傻里傻气，他人看来不可礼遇的）友情，与（
懵懂无知单纯细腻纯洁的）爱情，（不顾一切的，血气方刚的）热血情怀；文章虽然真实但又夹杂着
过多的负能量，我感觉本书不太适合青少年读者观看·成功的青春类读物我粗浅的认为一定要有一个
简单的主角，让故事简单的开始，敌人亦是朋友只是出发点不同，出场角色虽各有不通但是却无真正
意义的坏人，让读者在各个角色中穿插去寻找自己的青春·如此书而说，比如有些人认为，我的青春
是宋儿·有的是孙二羊，有的是张三金，不注重提高谁，也不过份贬低谁，青春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遗憾也好，幸福也好，都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抹回忆·在文章结尾跟文章穿插中我觉的并不用
浪费文笔交代下部分人物以后的生活与结局·青春的故事都让青春来解决·临时有事，先这样，下次
补充，不过就故事来看还是值得一读，感受下80年代不良少年的真实青年的故事·
2、应该不错。这是一本让人热血沸腾、又感伤不已的青春成长往事。 棍儿中高一少年严大火正处于
最青春懵懂的年纪，他抗拒现实，不愿做一个好好读书的乖孩子，一任青春荷尔蒙的激情自由挥洒。
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宋洋、幼时发小孙二羊等人，成为老师眼中的坏孩子，尝试着学习成年人的一切。
围绕在他们周围，一群或大或小的少年——“老炮”瘦三儿、彪子、刘峰、刘丹等人物的故事纷至沓
来。岁月匆匆流逝，某一天，辍学的严大火忽然对之前放荡的青春感到厌倦，他懵懂的暗恋对象——
高纯纯，成为自己心灵的唯一寄存地⋯⋯ 成长的烦恼在时间面前悄然而逝，而时光带走的，不仅是少
年的欢乐，更有那些躁动不安和骄傲激昂，少年心气已逐渐舒缓，只剩下灿烂之后的落寞。多年之后
，严大火忽然发现：身边的朋友，有的人死于青春，有的人出国追寻梦想，更多的人已安于平淡，过
上朝九晚五的生活。那曾经最爱的人，早已流落他乡，不知去向⋯⋯灿烂的青春归于平静，少年的骄
傲在残酷的社会法则面前，已黯然妥协。空荡荡的城市大道上，只留下一片不可言说的感伤⋯⋯
3、看过的第一本飞驰过线的青春书，燃烧起我那并不宽广的不羁内里。那些年，也曾是书里乖乖的
学生，没有偏离太多的轨迹。如今仍然不偏正道，却也时不时被扯起飞过晴空几万里的张狂和癫狂，
生活或许可以少一点枯燥。想认识爱文字到神经的字友，再结识几个爱摇滚爱吉他到疯的哥们儿，再
拐几个到处疯跑疯叫撒下足迹的狂游者，在这世界里狂躁，嘶吼，飞过大山大水，看看我们也能心里
容纳三千五万里。很久之前，有人告诉我，人生不止一条路。每条路，走了，总能走出一点样子，没
有死胡同，也没有直条条的大马路。直到现在，我还在思考存在的意义。为什么有那么多既定路线，
为什么大多情况下，生活与前者的实践结果如出一辙。尽管我不知道那些在往前的人，最终是妥协，
还是真的走出自己的分叉线，然后色彩斑斓线条壮烈地奔蹿。但是我还是相信，什么活法都有，什么
色彩都有存在意义。管他的，照着自己的走就是。最后，如我一直所想，那些被你写进来的姐妹儿们
，会感动涕零还是惊恐万分？那些混在自己年轻气盛心虚叫嚣里的日子，充满消耗与暴力。走出来，
这个世界形形色色的人在争吵，突然觉得这才真正进入社会，这才发现曾经的顽固是那么渺小，可是
，这种认知和这种生活，又是否更好？兄弟，在那个年代，为什么满大街都是穿耐克大叉的青年小伙
儿们，但是去个麦当劳却是最佳奢侈圣地。难道不羁少年都要有运动名牌包装才能当不羁少年呐。噢
，这就是时代的代沟吗~~~~
4、之前看了一半的小说终于看完，虽然不是那种满口余香，但是引发共鸣深深的打动感染了我。我
觉得对于青春悸动这种事，部分人在自己身上看到严二火，也有部分姑娘对宋儿萌生憧憬，少年们都
有高纯纯那样的女神。小说心理描写细腻，人物刻画生动。青春的喜悦与失落都引领着读者回到豆蔻
年华。回忆起我高中时候青涩而纯真的爱。和别人想象的我不同，我其实是擅长暗恋的，和上来就示
爱相比，我更喜欢长期处于这种细腻的，旁人无法察觉的私密的无声奉献爱，我将它称之为爱。因为
那是第一次愿意去守望愿意去期盼去因为那个人的名字悸动神慌，愿意为他做我并不擅长的事情，愿
意跑遍文化用品店买一块美术橡皮。我甚至因为名字同有生僻字而欣喜，因为每一次偶遇而雀跃。他
还在画画吗？他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演员吗？这并不重要，他只是我曾爱过或许依然爱着的那个美术班
的少年，他白皙，俊朗，独来独往；他体育无人能及，他冷酷却可以让我如沐春风⋯他的一切都会化
为学校的传说。或许我是在那时候起就喜欢艺术青年的吧，因为他身上有我无法抵抗的诱惑力，他的
追求和执着，性情和单纯，快乐与哀愁无一不打动着我。曾经美术班的少年已经结婚，我却依然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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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阳光中和煦的笑容，以及我们最后的对白。爱一个人不是非要和他在一起，那是占有，爱一个人
是让他享受爱的同时拥有自由。不论后续如何，我都不会对你再做表白，我愿像原来我希望的那样，
你是幸福的。只是，若得知你故事的脚本所非初愿，若我还没有和人相爱，任何也无法阻挠让我到达
有你的彼岸，一切表白都已苍白，我愿意把明天都给你，我愿意。  
5、我们都曾是严大火我们都爱过一个不可能属于自己的姑娘她就像神抵一样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砸
在你的心上我们都有过一个心里佩服又暗中较劲的哥们儿你认识了他不到一年却像一辈子一样你想把
所有的话都告诉他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你爱着他的姑娘你希望他们幸福只有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璧人
你宁愿就这么一直看着他们我们都有过从小一起穿开裆裤的发小儿曾经以为可以一起牛逼哄哄一辈子
但也只是你以为友情这种东西本身就难说敌不过似水流年这种烂俗的句子真的又是再合适不过高纯纯
走了再也没留下消息可她依旧是你青春开始和逝去的里程碑你再也不会像个傻逼一样爱一个人你再也
看不到宋洋了好多话就那么烂在肠子里你来不及告诉他你是那么钦佩他羡慕他二羊和三金还是在你的
身边但是你们却不得不用曾经最厌恶的淡漠语气你来我往回不去终究是回不去最后留下的还是只有你
自己一个人哭一个人笑一个人扛枪然后跟不爱的姑娘打炮儿成长是不断妥协的过程 曾经的那些轰轰烈
烈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 以前哭着喊着想得到的现在也都不想要了 我怕自己过早的成为怕事儿
老帮菜 那就让时光慢点儿吧让我多走走多看看不负青春 让我在八十岁的时候儿想起现在还能哭着笑
起来
6、很快看完了夏老师的这本热腾腾的新作，跟我一样喜欢夏老师的两个好朋友铁姐们儿每人各给我
买了一本，都是爱啊。这是很好看的一本书，我真的没有办法很客观中立地看这本书，因为我知道有
夏老师这么一位严大火的真身的存在，这书类似于自传体，但小说么，肯定还有很多艺术加工。首先
看这本书是一个回到小时候的旅程，作者用他对80年代出生长到青春期那个时间点的深刻清晰的记忆
，一下就把我们拉回了十几年前，我没看到过离我们生长环境这么近的人写这些东西，一个也没有，
因此对夏老师描写这些中学时代在胡同儿里游戏厅里漫画里泡大的孩子，基本上就是我周围的北京孩
子，感觉巨亲切无比。（虽然我是女生，好好学习来着没什么可能性去打群架码人儿什么的，但不代
表我不知道那些男生都干嘛来着。）于是呢，也许作为北京孩子80后一拨儿的读者也没有什么办法很
中立地看这本书，因为太近了。这本书给我很多惊喜，另一个是因为写得确实逗，你想作为一个知名
地区小痞子、学校老大的严大火同学由于读书多，辞藻特别华丽，有各种天马星空的比喻形容，时不
时就诗词歌赋了，我不引了，随处都是，看了就知道。然后在嬉笑怒骂之间，你会看到一个青春少年
的心，有着所有少年都有的年少无知和狂傲不羁，也有着所有少年都有的敏感脆弱，程度却加个更字
，这种傻气腾腾却纯真的心只有少年人才有，是青春的唯一标记，是那时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就像
主人公似的，目空一切又想得到人们的认可，具有对美好的感知又容易自惭形秽，时时在矛盾中挣扎
，苦苦思索存在的意义而不得。这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上都很吸引我，甘家口众学校小混混们
每个都生动跃然，宋儿就像天神一样，二傻、崔凯、二羊三金什么的每个人都不同，也有卑鄙可耻的
小人谢逊，跌宕起伏的命运，构成了严大火的小半个世界，最重要的当然是女主高纯纯，主人公的女
神，萌动青春的开始，是严大火几乎全部的精神寄托，让热血也有了意义，我最感动的瞬间就是那一
个121车站的拥抱（这个算不算剧透？）。然而描写青春是为了怀念青春，真正青春的时候谁也不觉得
，直到它嘎然而止。我确信青春不是慢慢消逝的，而是突然停止的，也许因为一件事，也许不因为一
件事，总之它突然没了，你突然长大了，瞬间知道青春结束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永远青春，但
易逝的青春是所有人的美好。要不是看这本书，我也不想这么多青春还是不青春的事儿，只是一日一
日地过，但是这种神奇的东西还是会突然展现在你视线里，脑海里，深深地撞击你的心。所以我很感
谢夏老师写这么一本书来提醒我。总之都是爱啊。
7、〇 一个夏日的午后夏炎是个音乐人。他热爱音乐，并且有足以将这些热爱辅助实施的才华和行动
力；他喜欢书写，他把感情融入到歌词和小说里；他也爱运动，我说过他是音乐人里羽毛球打的最好
的。夏炎是个狮子座，他拧巴，矫情，爱惜羽毛，他敢在自己的专辑里说我的音乐来源于心，不靠药
品和酒精。他肆无忌惮地说我写的东西就是好看。他犯起脾气来谁也管不了他拧巴的时候气的你想骂
街。但是我们喜欢他，desperately一 我爱我们甜蜜的过去和绝望的回忆这是夏炎的第二本书。我这人
属于典型的眼高手低，别的本事没有，挑毛病特别行。喻江姐说过我，说你看得上眼的都活在唐朝呢
。我说不不不还有曹雪芹。这样挑剔的我，觉得《简单未遂》实在不算什么特别牛逼的作品。虽然确
实情感真挚，虽然确实发自肺腑，但是没什么深度，就像我当时说的，这就是夏天吃了俩大腰子喝了
一瓶儿冰镇的北冰洋。当时腥膻冰爽都在心头，打一个嗝，就都过去了。“简未”之后没多久，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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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青春奔跑》

师又传给我一个新小说的开头看。我看完没跟他评论，转头跟榛子说：完了。夏老师这写作路数要进
死胡同，他在重复自己。所以我并没有对这本新小说报多么大的期望值。我是一个忠诚的粉丝，但是
我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粉丝。拿到书的时候是中午，我下午正好要去办事，就揣进了书包，在出去的
车上看完了。正如豆子说的，出乎意料的好看。换句话说，大腰子，变成铜火锅儿了。那些从吉他弦
上划过的青春，从姑娘唇边流过的曾经。他们依然鲜活地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在筒子河边的夕阳里，
在后海边的垂柳下，不经意间，涌上心头。那是我们每一个北京小孩儿都有过的美好与失落，灿烂与
伤心二 Say goodbye to the sunshine我有个表哥，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哥，在我
的童年时期一直是大人拿来教育我的反面教材。我表哥从不好好学习，我唯一见过他看的带字儿的东
西是中国电视报，为了看节目表。他喝酒，抽烟，泡迪厅和台球厅，因为父母的溺爱，他从小就拥有
周围一切小盆友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逃课的时候他爹甚至帮他写假条。那些东西包括录音机、游戏
机，当然也包括录像机。15岁那年他搞大了女同学的肚子，那姑娘也傻，自己一天比一天胖生理周期
也不规律了也不琢磨琢磨为什么，最后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把孩子生在了厕所里。孩子在
大人们的操作下很快送去了福利院，那姑娘也从此消失不见。据说去了外地。我表哥后来辍学去做买
卖，他的最高学历是甘家口中学高二。2000年他因信用卡诈骗被捕，判刑10年。后减刑两年，08年出
来正好赶上看奥运会。2009年他因贩卖淫秽出版物再次被捕。判刑5年。现在他还在秦城监狱里。如果
你已经读过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的表哥，和严大火他们如此相像。如果严大火没有因宋儿的吉他而
爱上音乐如果严大火那时候听到的歌曲不是Metallic而是《九妹》或者《大花轿》如果那天严大火一菜
刀砍下去了那这就是我表哥的青春回忆录，不是严大火的了。如果非要说严大火和我表哥的区别，我
愿意解释为，严大火还有道义和良知。这并不来源于宋儿给他的影响，而是他自己本身就具有的。他
并未因混迹于市井之间而忘记了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也因此，是他，而不是其他人，爱上了
音乐。在他发现青春逝去无处安放的时候，他有音乐在身旁。可惜，我表哥五音不全。三 就这样不停
地飘啊飘 直到都不再微笑中国现代作家，活着的，我最推崇余华，死了的，我最推崇王小波。余华最
让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写的东西毫无感情地血淋淋。并不是作者毫无感情，而是他跳出了作为“我
”的存在，单纯用白描的方式来陈述事实。不要告诉你我有多么撕心裂肺，不要告诉你我有多么苦痛
伤悲。只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至今记得我看《兄弟》，高大的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妻子买不
起好棺材，买回来的棺材太短，一家人不得不求棺材铺的人把他的腿打断，这样才能放进去。“棺材
铺的四个男人在外面的屋子里砸起了宋凡平的膝盖，李兰和两个孩子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砸着宋凡平的
膝盖。听着他们在外面说用砖头砸，结果砖头砸碎了好几块；他们又说着用菜刀的刀背砸，后来还说
了用其它什么东西砸。外面的声音太嘈杂了，他们听不清外面的人在说些什么了，只听到围观的人在
大呼小叫，还有就是砸的声响，接连不断的沉闷的响声，偶尔有几声清脆的，那是骨头被砸断时瞬间
的响声。”（《兄弟·上》第十九章）这段话没有任何感情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足以让人心碎。往
文里说，这就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我很高兴地看到，夏炎也开始逐渐学会跳
出“我”，做出清晰地旁观叙事。“简未”里的严霞还留有夏炎的影子，而严大火，已经不能再说是
夏炎。严大火，就是严大火，他生活在那个叫做《手持青春奔跑》的世界里，他有推心置腹的兄弟，
有真心向往的爱人，他对未来充满迷茫，他对生活充满问号。他正值青春期，却伤感地发现自己的青
春即将不再，他在那个世界里，背着吉他，看着高纯纯在夕阳下慢慢远去。而夏炎，他讲述完了这个
故事，可能要去讲述另一个故事，或者用音符，或者用文字。严大火的故事结束了，夏炎的，还正在
上演中，而且，会越来越精彩。四 我还在期待 童话的结尾我说过了，我是个爱挑毛病的人，如果要
给这本书挑毛病，那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夏炎还不够狠。其实书的结尾，大家就像那些花儿，散落
在天涯，已经显示出了作者的意思，他在表达生活的无奈。但是宋儿的死去，高纯纯的出国，在十七
岁的严大火看来是一场又一场难以接受的惨剧，他甚至无法面对。而对我们这些混社会的读者来看，
这样的青春里的悲惨实在不算什么。就算是死亡，也不能算做最悲惨。我记得我看过一篇网文说过一
句话“让一个人去死，不算惨，最惨的是，你让他千方百计地想死，可怎么也死不了。”如果让我来
写，结尾大概是这样的：严大火多年以后成了北京摇滚圈儿里者名的音乐人，有唱片公司要包装他，
为了宣传让他和某二线女明星闹绯闻，他不愿意，摔门而出，在楼道里和一个对着脑满肠肥的中年胖
子卑躬屈膝的职场女白领擦肩而过，他们谁也没认出谁。从停车场开车出来，收费的正是从监狱里出
来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这当收费管理员的宋儿。他们曾经有同样的青春，但是当生活给了他们万般无奈
，他们的轨迹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并且，无法再继续同行。在监狱里死去的宋儿固然听起来
凄惨，但是他在高纯纯，在严大火心里，永远英俊永远完美。但是如果让严大火多年以后遇到一个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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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潦倒的宋儿，发现自己的青春伙伴变成了一个为了生计无可奈何的平庸人，童年的榜样瞬间破碎崩
塌，这样的杀伤力，会不会更大呢？再挑个毛病的话，就是语言还过于直白，在我看来有些话不用说
的那么清楚，也许效果会更好。比如一些心理活动如果不描写，能给读者留下更大想象的空间。这个
问题我认为同样存在于夏老师的歌词中，比如“电脑桌面还是你的照片，你的口红还在卫生间”这样
的歌词让我觉得简直和“每天守候在QQ上边 等待你的名字闪烁”快一个档次了。让优美的旋律的格
调顿时下降了好几个凳次。同样是对逝去爱情的缅怀，我们大家熟悉和喜爱的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
郝先生是这样写的：是多么多么，可终于终于。看着好像什么都没说，可是又好像，什么都说完了。
子曾经曰过：哀而不伤。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个问题其实和我对结尾的意见是一样的，换
句话说，夏炎还并未能完全地让“严大火”与“夏炎”彻底地脱离开，他要的是一个纪念残酷青春的
过去回忆录，所以他让这个回忆录尽可能地清晰，尽可能地与过去一致。而作为读者的我，想看到的
是一个好看的故事。虽然这并不影响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好故事，但是作为脑残粉的我，仍然希望夏老
师能讲一个更好看的故事。我期待有一天，夏老师能讲一个和夏炎完全无关的故事。我相信那个故事
，应该会一样好看。五 我是说Hi 让我们去约会吧作为一个心让夏老师伤得碎成了一碗熊猫肉的饺子
馅儿的我还能写出这样的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这不仅仅说明这本书确实很好看，也说明了我是
个不折不扣的脑残粉。所以即使他无情地拒绝了我要求上门提供家政服务的申请，我还是脑残地买了
全麦粉并等着他召唤随时烤了面包人肉快递。夏老师我要求不高，您就给我在书上签个名儿就行了⋯
⋯顺便说一句我对您的感情再深厚我也写不了一亿字儿，就算我写了豆瓣儿也不让发啊~剩下那一亿
九千多万留着您下本书下下本书下张专辑下下张专辑吧~现在，先让我们手持青春，奋力奔跑。
8、认识夏炎是从一个看着顺眼的电话号码开始的。因为这年头儿给人打乱七八糟电话的人太多，我
其实是基本不接手机里没存储的电话的。那天鬼使神差的接了电话，就那么认识了他，也才没错过参
加在沈阳的一个音乐节。那天挂断电话后问旁边的朋友知道圈儿里有个叫夏炎的吗？这才知道他原来
是郑钧乐队的吉他手。那回演出我是到了沈阳后才意识到他是那个音乐节的总策划的，我也够晕的！
还记得发布会上他穿了件白衬衫，因为那也正好是我老爱当作“礼服”穿的，这让我觉得在着装审美
上我们大概属于同类，而那个帅气的80后总策划居然朴素又低调，说话都在点儿上，音乐节也办得着
调儿，因此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赖⋯⋯那是2010年秋天。后来我自己的乐队因为要换主音吉他就想到
了他。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筹划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不打算再加入其它乐队，还是认真的帮我推荐了
他认为弹得不错也适合我的吉他手朋友并不嫌麻烦的约了饭局介绍我们认识，头两次排练后还都想着
追个电话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那让我觉得心里挺温暖，也就此把他排到了“靠谱青年”的行列。再
后来，偶然得知他助养了一个上不起学的藏区小女孩儿，对他的那份好印象就又加深了一层。因为这
一而再的好印象，我在本来已经推了夏炎写序的邀请后又追了个电话说“要不我就试着写写”，究其
原因——既然他是个靠谱的人，我也不能当个不靠谱的人！就是在那次帮我介绍吉他手的饭局上，我
们第一次谈到青春。而关于他的这篇小说，这也是个绝对不能省略的字眼。夏炎强调说这正是他决定
找我给他的这篇小说写序的原因，因为我的《长发飞扬的日子》也是关于青春。虽然他写的是80后青
春，我写的是60～70后青春，不过，正如50后的王朔给我的小说写的推荐语——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
子，还是长发飞扬的日子，都是“磕”得动的日子！是啊，这个“磕”字大概就是青春里的共同点吧
？无论生于何年何月何时何地，无论过去现在未来，也无论是已经鼎鼎大名的王朔、在文字创作上初
出茅庐的我们或者任何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我深信，不管是否打算用文字的方式记录青春，青春都是
每个人生命里最为璀璨的风景线。而所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字眼所不能忘怀的、津津乐道的、沉醉不愿
醒的，不正是青春里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吗？按照我的小说里的解释，所谓“磕”就是“愣拿着
鸡蛋往石头上磕”的意思，而不管那是我记忆里的那些热爱摇滚乐的青年们向流行乐坛的陈词滥调发
起的冲击，夏炎小说里处于弱势的孩子向貌似强势的孩子们发起的挑战，亦或是每个人生命里梦想与
现实的碰撞，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不也正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提升乃至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吗？而也
正如王小波所说，正是因为一代代的艺术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不停的记录着青春与生命，那一团“
精神能量”不是才能传递下去吗？是啊，我们总是忍不住回眸青春，又岂止是因为那曾刻骨铭心的爱
情呢？夏炎说他对我说的话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第一次跟我聊起青春时我说：“35岁以前都叫青春
”；第二次却又改口说“45岁以前”了⋯⋯他说这对正处于青春的年纪的他是一种对于今后的鼓舞；
而在我们后来的探讨中，也早已达成了“青春其实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共识⋯⋯但愿，我们都
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时刻保持那份诞生于青春的勇敢。坦白说，我还没好好儿看夏炎的这篇小说，不是
因为他写的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特别不爱在电脑上看能够被称之为“书”的东西，而他的书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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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只有电子版的！看书是享受，而我则特别喜欢闻着纸墨的香味儿抱着本实实在在的书躺在沙发上
好好儿的享用那些白纸黑字的美味佳肴——所以，我也只好请夏炎原谅我这个“追求完美的人”不愿
意把我的享受“打折”；另外，因为他介绍说这是个关于一帮喜欢打架的高中生们的青春，而我又向
来是不主张“暴力”的⋯⋯当然，我也不能一点儿责任都不负的胡写乱写，虽然只是大致浏览，看得
出他的思路清晰、文笔流畅，而那些字里行间洋溢的“京片儿”更是让我觉得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
感——按照我们随后在电话里的话说，如果他是“80后京味儿作家”，我则是“70后京味儿作家”，
我们都一致觉得这个“儿”字绝对不能被出版社在校稿时删了，因为否则，那股纯正地道的“味儿”
就没了！虽然认识夏炎才两年，不过，这两年他可真没虚度———除了出了张唱片，还写了这本儿书
。在我看来，这两样儿事儿可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完成的，所以，他的效率和踏实劲儿都值得我这个
动不动就开始发呆走神儿以至于干什么事儿都慢腾腾的人学习，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
的，那么我们的艺术生命就更加值得珍惜。还得老老实实交代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还从来没给人写过序
，书也才出了一本儿，实在是个既懒也没什么资格揽这种事儿的人。这回为夏炎破例，除了因为他为
人靠谱，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在自己的生命里找到了音乐和文学这两扇窗户的人。我知道这两扇窗户
外面都有着动人的风景，并且猜想夏炎也和我一样，愿意和大家分享那些风景⋯⋯我不知道他这本儿
书里那个后来爱上了摇滚乐决定放下菜刀拿起吉他的主人公身上有没有从前的他自己的影子，不过，
这样的选择是我愿意看到的，就像柴可夫斯基说的：音乐是上帝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当然，好的文
字也是音乐。而我也从不怀疑一个热爱音乐和文字的人一定是向往美好的。最后，我想和夏炎以及有
缘的你们互勉的是：不管我们从前的生活或者这现实的世界里有多少遗憾，但愿我们心底里那束理想
的火焰永不熄灭。
9、严大火说，青春就是一个逐渐发现自己不那么牛B的过程。而从来没有牛B过，战战兢兢沿着大道
路稳妥成长的，没有当过小太妹的我，通过这本小说，热血翻滚的脑补了整个小痞子小太妹成长史。
说实话一开始买这本小说也并不抱很大期望，漫不经心的以为这是一本矫情怀念青春的絮语，就像我
买它是因为我一直默默支持着一个长得很帅的吉他手一样文不对题。我花了两天时间看它。看到一半
的时候我震惊了，看完的时候我沸腾了。这部小说毫不留情的打碎了我曾对它的种种定位：它不矫情
，纵情直白到我一开始无法接受；它不清新，充斥了各种暴力混乱场面；它不浅薄，一直贯穿着严大
火对兄弟发自内心的钦佩同时碍于清高嫉妒不愿承认的纠结，对女神高纯纯精神上的崇高爱恋以及身
体上的猥琐欲恋的挣扎。爱上比自己更优秀的好兄弟的女朋友，这故事或许俗套，但在这本书里，让
人觉得是如此赤裸裸的真实以及血淋淋的酣畅。我不太喜欢小说里那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被男主角
当做整个青春精神支柱的女神高纯纯。她很美，但在书里没有灵魂。或许是因为严大火没有与高纯纯
进行什么深入交流所以书中没有描绘，或许是因为书里的高纯纯的整个形象就是严大火一厢情愿的用
自己的全部青春意识捏造出来的。反而我欣赏小太妹刘丹。她抓紧一切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事和人。
她不停的换男人，轰轰烈烈的一个再一个。她敢于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此刻我爱你，就是我爱
你，此刻我想你，就是我想你。也许她也知道下一秒她会爱上别的男人，或者下一秒这个男人会毫不
留情的抛弃她，但这一秒的感情她绝不保留，这一秒的心情她绝不缄默。我不明白小说里的男主角们
为什么都不待见她。头一分钟还在和她打她炮，后一分钟就在心里笃定她是个低贱的女人。操就操了
，为何还要落井下石的对女人的品性判一个死刑？这好像是所有这类敢爱敢恨的女人的悲哀命运。所
以所有男人心里都有一个永远也得不到的女神高纯纯，他们做尽一切傻逼的事情只是为了看到她隔着
一个宇宙的距离远远抛来的一笑；而他们身边都会有一个善良单纯低眉顺眼无微不至照顾他们的小女
友李甜，叫她往东不敢往西，叫她闭嘴她只会哭，第二天又像没事一样笑靥温柔；他们同时还有一个
直爽大气不计一切为他们献身解决他们实际需求而又不求回报的刘丹，在操完她以后心底还对她生起
深深的鄙夷，转而又高尚的思念起遥远的女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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